【進駐國內外藝文館所工作進修計畫—
台北藝術進駐（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計畫源起

當代藝術基金會辦理「視覺藝術專業經營人才培訓計畫」，補助從事文化藝術行政及管理工作者，透過多元化的參與管道進行在職訓練與專業累積，提昇知識技能，儲備長期從事藝文工作的能量。為能讓從業人員獲得務實有效的學習訓練，本會每年主動接洽國內外重要視覺藝術機構及藝術活動主辦單位，建立合作關係，由這些單位提供多樣性的工作進修機會。

「進駐國內外藝文館所工作進修計畫—台北藝術進駐（寶藏巖國際藝術村）」係由本會與台北市文化基金會藝術村營運部合作，台北藝術進駐以藝術村形式提供國內外藝文人才跨國多元的文化交流平台，以國際徵件計畫、姐妹市藝文計畫及東南亞藝文計畫，利用不同資源投注，加強與其他城市及族群間的文化連結。與美國、澳洲、法國、日本、紐西蘭的友村締結交換計畫，提供國內藝文人才創作補助、免費工作室和機票出訪國際交換機構，同時以「突破疆界」計畫獎助藝文人才自行申請國外駐村，希冀國內藝文人才放眼世界，促進文化深度交流。本計劃將以寶藏巖國際藝術村為基地，計畫將徵選補助一名藝文工作者協助館所進行「2013藝文人才駐地暨展覽計畫徵件」、「台北藝術進駐年鑑」，從中學習藝術村的營運管理，並由館所負責人在此計畫中擔任「導師」（Mentor）於工作期間內扮演輔導者與指引者的角色，提供藝文工作者專業技術及職場生涯的指導與意見。希望透過近身學習的機會，使藝文工作者在提升知識技能的同時，也能擴展專業之外的寬廣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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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北市文化基金會

藝術村營運部

計畫期程

101年4月2日~9月2日。
計畫內容

1. 協助辦理「2013藝文人才駐地暨展覽計畫徵件」徵選作業及相關行政支援等，並協助審查會前資料整理協助與會議期間行政業務。
2. 協助「台北藝術進駐年鑑」之專刊籌備、文案撰寫與編輯。

3. 協助「2012舞上癮跨域表演實驗場」活動前期籌劃與現場執行協助。
4. 協助寶藏巖國際藝術村之例行性業務（如：展演活動前置、藝術家工作坊）

5. 導師指導課。

補助對象

1. 具中華民國國籍之國民。

2. 對藝術及藝文行政工作充滿熱忱，樂於協助館所人員共同完成各項行政、推廣、佈展等實務操作工作，並有志於視覺藝術領域發展者。

3. 具良好中文、英語（或其他外語）口語及翻譯能力者。

4. 具良好文字編輯、企劃文案撰寫能力者。
5. 具統籌協調能力，可獨立作業者。
6. 申請之工作單位不得為申請者原工作單位。
補助名額

共計一名（視審查會議評選原則得以從缺）。

申請、審查及公佈時間

收件期：101年1月16日~2月29日。請將申請資料郵寄至當代藝術基金會（地址：100台北市襄陽路8號12樓），收件截止日期以國內郵戳為憑。

審查期間：101年3月1~15日。通過第一階段書面審查者，本會將以電話通知第二階段面試審查時間。

公告揭曉日：徵選結果於101年3月20日前公佈於當代藝術基金會網站（www.contemporaryartfoundation.org.tw）。

申請文件

1. 申請書一式二份。
2. 身份證影本。

3. 畢業證書影本。

4. 相關文字作品。

補助內容

1. 每人補助生活津貼新台幣10萬元（由當代藝術基金會與財團法人台北市文化基金會藝術村營運部各提供一半經費）。

2. 全程參與完成計畫之獲補助者，將獲財團法人台北市文化基金會藝術村營運部頒發之工作進修結業證書。

核銷與撥款

獲補助者需於計畫結束後一個月內，檢具領據及工作進修成果報告書（含工作進修機構頒發的工作結業證書及主管評估報告），送達本會辦理核銷。
獲補助者應配合事項

1. 須全程參與本計畫，若有請假缺席者，本會保留其撤銷補助資格之權利。

2. 請確實遵守執行主辦單位安排之工作內容。
3. 主辦單位將分配每日工作時間及每人工作內容，請獲補助者確實遵守執行。
